
全國性公民投票案流程圖〈公民提案及連署〉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中 選 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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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製公民投票公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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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公民投票權人人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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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公民投票結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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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日內領取連署人名冊格

式或電子連署系統認證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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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提案人

數不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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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提提案人名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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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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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註：本流程圖僅供參考，實際程序依公投法相關法規而定。) 

114 年 12 月 04 日修正 

公民投票案公告成立後 3 個月起至 6 個月內舉行公民投票 
(該期間內有全國性選舉時，應與該選舉同日舉行) 


